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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阳光城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剑锋 江信建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５３１４５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电子信箱

０００６７１＠ｙａｎｇｏ．ｃｏｍ．ｃｎ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０００６７１＠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２

，

８３１

，

９２２

，

２８０．３９ １

，

４１５

，

０８５

，

３２１．５８ １００．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４０

，

５８０

，

７５１．７３ ９５

，

６９５

，

８６９．１１ ４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３

，

４１８

，

７８７．３５ ９０

，

９９９

，

５８６．６８ ３５．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８６

，

５２３

，

９９０．２１ ９２２

，

５８６

，

１９６．０６ －１６３．５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 ０．０９ ５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３ ０．０９ ４４．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３２％ ４．８４％ １．４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２２

，

３０６

，

０５０

，

４５３．３１ １６

，

４４５

，

３４４

，

２００．８６ ３５．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２０５

，

１３９

，

７２６．７９ ２

，

１９５

，

５４２

，

３８５．１０ ０．４４％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２

，

７８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阳光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９０％ ２４３

，

３９８

，

２６３ ０

质押

２１１

，

８５８

，

２６３

福建康田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０４％ １４２

，

９５９

，

３６９ ０

质押

５３

，

５２２

，

７９２

东方信隆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３５％ ８５

，

０６２

，

７９３ ０

质押

１４２

，

９５９

，

３６８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９％ ５０

，

８３５

，

０００ 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９％ ４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１％ ３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５１％ ２５

，

５９５

，

４８２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５％ ２４

，

９６６

，

２５４ ０

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３６％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９％ １８

，

２７９

，

６７６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１０

名股东中

，

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与福建康田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之间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

东方信隆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系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除此之外

，

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区域聚焦、深耕发展”的发

展战略，形成“一带多点”（一带指沿海经济带，多点指策略性布点城市）的企业战略发展布

局，持续提升“精准投资，高效运营，适销产品”的企业核心竞争力，坚持高周转、低成本的运

作模式，坚定主流市场，把握销售节奏，精准拿地，在重点发展福州、厦门、上海及周边地区

市场的同时，聚焦兰州、西安、太原等城市，做长产品线，扩大区域影响，进一步树立和提升

“阳光城”的品牌力，逐渐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８３

，

１９２．２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１２％

；实现合并

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０５８．０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９０％

。

（

１

）精准投资，形成“一带多点”的战略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适时调整房地产经营策略和开发节奏，稳步均衡推进存量及新增项目

的开发建设。 同时，公司继续坚持“一带多点”的区域布局，在审慎关注土地价格的合理性的

基础上，严守投资纪律，有步骤、有节奏地增加了公司的土地储备项目。

（

２

）继续实施高周转、低成本的运营策略

报告期内，公司坚定实施“高周转、低成本”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公司精准定位市场主

流需求，推出适销产品，并契合市场景气变化适时调整项目的开发和推盘节奏，灵活定价，

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实现了快速周转；另一方面，公司大力推行项目的精细化管理，通

过产品的标准化和定性复制，提高研发效率，有效降低研发成本，同时，公司进一步扁平化

组织架构，建立一系列管控系统，严控其他各项成本，全面提升和增强公司的运营管理能

力。

（

３

）多元化融资，加快销售回笼，确保企业的资金需求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坚持多元化的融资模式，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银行贷款、与

房地产基金合作、信托贷款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顺利实现融资，有效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高周转的运营策略，积极促销，快速去化，加快资金回笼，并通过合理配

置资金，最大化资金使用效益，确保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①

与上年相比本年新增合并单位

９

家，原因为：

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阳光城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万港币，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福州欣美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在上海合作设立上海泓顺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合并持

有其

５１％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康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石狮设立阳光城（石狮）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合并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汇友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福州滨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上海合作设立上海欣昊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公司合

并持有其

５１％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上海富利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合并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福州设立福州腾耀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合并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二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子公司阳光城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以及本信托

计划到期后一揽子相关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上述信托计划结束，公司按约获得骏森投资

１００％

股权。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对公司子公司福建金融国际中心建设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金融中心”）设立信托计划以及信托计划到期后一揽子相关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上述信托计划提前结束，公司按约受让五矿信托持有的福建金融中心

２５％

后，合

并持有福建金融中心

５０％

股权，福建金融中心重新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由中信信

托向公司下属子公司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汇泰房地产“）设立信托计划以

及信托计划到期后一揽子相关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上述信托计划结束，公司按约受让中信信

托持有的汇泰房地产

３７．５％

的股权后合并持有汇泰房地产

７５％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批准，公司受让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福建汇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持有汇泰房地产

１００％

的股权。

②

本年减少合并单位

１

家，原因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公司将持有的阳光城集团陕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物业”）

７０％

的股权转让给叶兰，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陕西物业

３０％

的股权，陕西物业退出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电话、专人递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

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主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

７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代为出席董事

０

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予

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借款及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议案详情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６６

号公告。

为增强公司资金配套能力，推进公司子公司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置

业”）所属项目阳光城国际广场的建设进度，长风置业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鼓楼支

行（以下简称“中行太原鼓楼支行”）签署借款合同，由中行太原鼓楼支行向长风置业提供借

款人民币

５

亿元，借款期限

３６

个月，年资金成本不超过

９％

。

作为本次借款的担保条件：长风置业将阳光城国际广场项目土地（约

２９３３２．４７

㎡，账面

价值

１８３５３．３２

万元）及在建工程抵押给中行太原鼓楼支行；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借款及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６７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６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借款及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增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推进公司合并持

有

１００％

权益的子公司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风置业”）所属项目的建设进度，

长风置业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鼓楼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太原鼓楼支行”）签署借

款合同，由中行太原鼓楼支行向长风置业提供借款人民币

５

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借款”）。 现

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基本情况

中行太原鼓楼支行向长风置业提供借款人民币

５

亿元，用于其所属项目的开发建设，借

款期限

３６

个月，年总资金成本不超过

９％

。

作为本次借款的担保条件之一：

１

、长风置业将阳光城国际广场项目土地（约

２９３３２．４７

㎡，帐面价值

１８３５３．３２

万元）及在

建工程抵押给中行太原鼓楼支行；

２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３８．７４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合并报表）的

１７６．４３％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７．７４

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

１７１．８８％

，不存在逾期担保。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信托借款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借款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

七届董事局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次交易涉及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太原长风置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三）法定代表人：周福生；

（四）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五）注册地点：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

１

号丽华大厦

Ａ

座

２２

层

Ｄ

；

（六）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业的投资，旅游项目开发，物业管理，房屋出租，

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进出口贸易；

（七）股东情况：公司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长风置业

７０％

股权，公司

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山西有限公司持有长风置业

３０％

股权， 公司合并持有长风置业

１００％

股

权；

（八）交易标的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８

，

１０１．８６

负债总额

１３

，

３３２．８３

净资产

２４

，

７６９．０３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０

净利润

－２２１．７７

（九）土地及取得项目情况

项目

名称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平方米

）

土地用

途

规划要求

出让

年限

（

年

）

成交价

（

万元

）

太原环

球金融

中心

ＣＧ－

１２０２

东至太原市中心商务区管理

中心

、

南至太原市中心商务

区管理中心

，

西至太原市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

、

北至太原

市中心商务区管理中心

２９

，

３３２．４７

商业

建筑密度

３５％

容积率

５．５

绿地率

３０％

４０ １６

，

３４０

以上指标以规划设计批准为准。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鼓楼支行；

（二）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三）负责人：张跃跃

（四）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五）注册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街

６５

号

（六）经营范围：凭金融许可证批准经营

（七）股权结构：分支机构无股东

中行太原鼓楼支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方：

贷款方：中行太原鼓楼支行

借款方：长风置业

（二）借款金额：人民币

５

亿元；

（三）借款期限：为

３６

个月，自实际发放借款之日起算；

（四）借款利率：年资金成本不超过

９％

；

（五）借款用途：用于长风置业所属项目的开发建设；

（六）抵押及担保：

１

、长风置业将并政地国用（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０９５

号土地（约

２９３３２．４７

㎡，帐面价值

１８３５３．３２

万

元）及在建工程抵押给中行太原鼓楼支行；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期限：抵押期限为对应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日止；公司保证合同期限为自对应

主合同确定的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３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七）其他：违约方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

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增强公司的资金配套能力，有利于推进公司的项目建设。 公司为长风置

业提供担保，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且公司合并持有长风

置业

１００％

股权，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并直接分享长风

置业的经营成果。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７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二）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借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

股凭证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４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

９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９

：

２０

前。

（三）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本公司证券部。

四、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

０２１－２０８００３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２

（二）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子公司长风置业申请借款及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１、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朋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培毅 肖文凤

电话

８６－２１－ ３１１６６５１２ ８６－２１－ ３１１６６５１２

传真

８６－２１－３１１６６５１３ ８６－２１－３１１６６５１３

电子信箱

ｐｅｉｙｉ．ｗａｎｇ＠ｘｉｎｐｅｎｇ．ｃｏｍ ｘｉａｏｗｆ＠ｘｉｎｐｅｎｇ．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１

，

１１３

，

８２９

，

９４１．９０ ７０９

，

９７０

，

５１８．５７ ５６．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

，

３３６

，

７２３．１０ ２０

，

３７４

，

６９５．８７ －４４．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

，

８１５

，

０３０．７６ １４

，

７８５

，

１４１．９７ －４０．３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５

，

５３４

，

４９７．４５ ９０

，

４６１

，

２０４．５３ ８２．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５ －４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５ －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５４％ ０．９７％ －０．４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３

，

５１８

，

９９６

，

３１２．８８ ２

，

９９３

，

４９６

，

０８７．３９ １７．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

，

０９２

，

５９７

，

１８７．１６ ２

，

０９５

，

１４８

，

５７１．７６ －０．１２％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

，

９８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宋琳 境内自然人

３６％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郭亚娟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７３％

１２４

，

７８５

，

１７７

姜素青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６％ ５

，

６６０

，

０００

江苏宏宝五

金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６７％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马梅芳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

，

４０４

，

８８０

胡晓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１

，

６２１

，

５８９

北京承泰淇

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４％ １

，

５４２

，

６０２

龚晨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１

，

４５１

，

２０１

徐浦生 境内自然人

０．３％ １

，

３４６

，

８００

郑如悦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

，

３１１

，

１２７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

１

）

宋琳先生为郭亚娟女士之子

，

为一致行动人

。

（

２

）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在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坚持“新朋制造”向“新朋

创造”的战略转型路线，加强协调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立足市场、强化营销、市场

服务与管理提升”的经营方针，推进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明晰产品布局和发展战略，提

高市场预测能力与应变能力，以提高内部运营效率和整体盈利能力，确保公司未来持续、稳

步、健康地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与大众联合合作的汽车零部件项目的主体项目已基本达产，订单量持

续增长并正常运营，同时后续发展的宁波项目亦根据既定的计划稳步实施。 届时，公司的业

务主体已转移至汽车零部件业务，该业务亦将呈现持续、稳步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基本实

现了公司产品业务结构调整目标。 但是，公司除汽车零部件业务以外传统精密冲压钣金业

务，由于受制于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特性，原有业务的部分项目持续缩量，而新项目产量化

发展速度较缓，盈利能力尚未能迅速恢复。 公司传统精密冲压钣金业务仍面临着严峻的市

场挑战，这亦是公司盈利能力减弱的最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１

，

３８２．９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６．８８％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１３３．６７

万元，同比下降

４４．３６％

。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琳

２０１３年８ 月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９

］

１３１７

号文“关于核准上海新朋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５００

万

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

１９．３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５

，

３５０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

费用

６

，

９９０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为

１３８

，

３６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募集资金已到达公司并入账，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２４７８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使用情况 本年度使用金额

１

、

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

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７

，

９８５

，

３７４．６９

２

、

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

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净额

１５

，

２５４

，

８１５．７０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１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以及《股票上市规则》，制

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

定，公司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保证

专款专用。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上海农村商

业银行华新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与厦门国际银行上海静安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

履行不存在问题。

３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按照《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和《管理制度》的规定，合法、合规、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地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在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方面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余额

其中以定期存款形式

存放的款项余额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华新支行

３２７４３６０８０１０２１１６０３

募集资金专户

１

，

４３７

，

０８７．５０ ０．００

中国银行青浦

支行

８４５０１０６９３２０８０９４００

１

募集资金专户

７１

，

９３０

，

２９２．８７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兴业银行上海

青浦支行

２１６４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１４３１

２

募集资金专户

２

，

４１１

，

５１０．１５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国际银行

上海静安支行

３０３０１１１００１７３０

募集资金专户

９

，

２４２

，

２４５．４６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５

，

０２１

，

１３５．９８ ８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截至报告期末，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总额为

１０２

，

２７６．６８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结余为

４２

，

５０２．１１

万元。 其中，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内容，公司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

款的形式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余额为

８

，

１００

万元。 协议中明确

“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齐鲁

证券有限公司，公司“存单不得质押”；此外，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使用闲置超募资金分别

向募集资金专户银行累计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且该理财产品均未到期。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收益的情况

１

、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及复印机架等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

１

）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及复印机架等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以下简称“散热板项

目”）已于

２０１１

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２

）项目未能达到预计收益的具体原因：

受家电行业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尤其是电视机消费品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剧，该项目的

实际订单量远低于预期，同时，产品生产工艺、主要原材料发生重要变化，人工成本的上升

以及产品价格下调，都进一步降低了该项目的盈利能力。

２

、功能型精密通信机柜生产线技改项目

（

１

）功能型精密通信机柜生产线技改项目（以下简称“通信项目”）已于

２０１１

年底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

（

２

）项目未能达到预计收益的具体原因：

随着通讯类产品技术更新加快，该项目的新产品订单以定制化、小批量为主，尚未实现

大批量的生产；而原已实现批量化生产的产品，销售单价下调而订单总量小幅上涨，实现销

售产值低于预期。 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的上涨均对该项目的效益实现带来较

大的不利影响。

３

、汽车模具及冲压件生产线项目

（

１

）汽车模具及冲压件生产线项目（以下简称“汽车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

２

）项目未能达到预计收益的具体原因：

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将项目实施方式变更为由合资公司来实施，而合资公司的

设立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依照逐步设立、逐步实施的方式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项目

整体的实施进程；此外，该项目承接了上海大众的四门两盖的冲压及焊接业务，该业务对厂

房和设备的要求相对较高，使得投资期进一步延长。 目前该项目的主体投资已在计划时间

内完成，并在报告期内实现较好的收益，但整体项目的经济效益仍受到项目实施进程减缓

的影响延后实现。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１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优化公司的产业布局，使有限的资源更好的产生效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

项目的实施用地的议案》，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用地：

（

１

）方黄厂区将主要实施公司原有的精密机械业务（包括等离子散热板及复印机架等

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

（

２

）原计划在方黄厂区实施的功能性精密通信机柜生产线技改项目调整至华隆厂区实

施。

（

３

）原计划在华隆厂区实施的汽车模具及冲压件项目将调整到紧邻“华隆厂区”北面的

上海西郊经济开发区华新绿色工业园区

０８－１

号新增土地上实施。

本次变更事宜，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２

、为尽快发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汽车模具及冲压件生产线项目中的乘用车大型车身

覆盖件冲压线部分由公司独立实施变更为由合资公司来实施，总投资额

４．０８

亿元人民币，占

注册资本的

５１％

。 在合资公司设立过程中，根据上海大众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运营要求，双

方协商确定分阶段实施该合资计划，分步设立了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经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扬州新

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经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７

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公司使用上述明确投

资方向的募集资余额中的

４

，

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 向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用于其投资宁波子公司———宁波新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上事宜，公司均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三）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１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收购上海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收购价

２

，

５７７．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已完

成工商变更事宜。

２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

海誉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

５８８

号的厂房及该厂房占

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共计

２１

，

８３８．６１

平方米的，收购价

６

，

１００

万元。 收购的厂房

将用于电子电器事业部经营精密机电、

ＯＥＭ

产品等业务。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已支付全部交易

款项并取得了青浦区青浦镇新科路

５８８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沪房地青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２３７７

号）。

３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及复印机架等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的厂房基建及设备投

资。

４

、经

２０１０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９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功能型精密通信机柜生产线技改项目的厂房基

建及设备投资。

５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５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追加

投资

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及复印机架等冲压件生产线技改项目的基建和设

备投资。

６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６

，

５００

万元用于汽车模具及冲压件生产线项目的基建和设备投资。

７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款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实际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划转至公司自有

资金账户。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均已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并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

五、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最高额度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的范围

内，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同意在不超过前述最高授权

金额的范围内，该

４

亿元人民币额度可滚动使用；同意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

总裁具体实施相关事宜，该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超募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且该理财产品均未到期；其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或以定期

存款形式存放。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根据《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

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表：

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８，３６０．０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部

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１）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２）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３）

＝（２） ／

（１）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等离子电视屏散热板

及复印机架等冲压件

生产线技改项目

否

４，０１０．００ １７，５１０．００ ３７．１１ １３，２５７．０８ ７５．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６．４

否 否

功能型精密通信机柜

生产线技改项目

否

１０，９９０．００ １９，９９０．００ １３５．１７ １７，０６１．４７ ８５．３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６９．９９

否 否

汽车模具及冲压件生

产线项目

否

５４，４３０．００ ６０，９３０．００ ６２６．２５ ５３，２８０．９１ ８７．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２，３１８．８７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６９，４３０．００ ９８，４３０．００ ７９８．５３ ８３，５９９．４６ ３，１８５．２６

超募资金投向

购买厂房资产 否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收购子公司

２５％

股权 否

２，５７７．２２ ２，５７７．２２ ２，５７７．２２ １００．００

不适用

６９．６６

不适

用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

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１８，６７７．２２ １８，６７７．２２ １８，６７７．２２ ６９．６６

合计

８８，１０７．２２ １１７，１０７．２２ ７９８．５３ １０２，２７６．６８ ３，２５４．９２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

、（

一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详见本报告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详见本报告六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股票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

１７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上海市虹桥宾馆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

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云舟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

度报告摘要》；

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监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审核意见

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８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２８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虹桥宾馆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以书面、邮件、电话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琳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名，

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

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５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